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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1.1 为了减少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噪音污染，减少对社区、雇员的影响。 

2.范围: 

2.1 适用于本公司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噪音控制。 

3.职责: 

3.1 環境管理委員會负责制定噪音管理规定监督执行情况。 

3.2 相关部门、个人须严格遵守本规定减少噪音污染。 

4.管理规定: 

4.1 噪音的排放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第三类标准（白天 65dB，

晚 20:00-08:00 间 55 dB） 

4.2 工厂主要噪声来源： 

4.2.1. 生产设备（裁线机、卷线机、沖壓机）； 

4.2.2. 动力设备（空压机、冷却水塔）； 

4.2.3. 维修设备（切割机、打磨机）； 

4.2.4. 生活区（电视机、录音机、人群喧哗）； 

4.2.5. 其它（厂房装修、施工） 

4.3 一旦设备发生异常噪声，应立即停机，向相關單位汇报,检查故障。 

4.4 機修人員应经常对设备进行检查、润滑加油，以减少噪音的排放。 

4.5 在设备采购时，应考虑设备的噪声影响，尽量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并改善更新噪音大的

设备。 

4.6 人资处对空压机产生的噪音进行控制，并检查隔音设施是否完备。 

4.7 冷却水塔的水流声溅落声由人资处进行改善。 

4.8 生技、電工及維修人員必须把切割和打磨工作安排在白天操作。 

4.9 人资处对生活区的噪音依照宿舍管理要求，进行监督，对大声喧哗、电视机、录音机噪

音过大的行为应予以纠正，特别是晚上 22:00 之后应停止喧哗，减小噪音。 

4.10 对外来装修、施工人员由人资处按排，在晚上 22:00 之前及休息日停工，如确实需要

施工，应报管理者代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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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人资处负责每月测量厂区各处噪声。 

4.12 環境管理委員會协同外部专业人员每年至少一次对厂区噪音进行测量，记录。 

4.13 内部监测或外部监测未能达到 4.1 规定标准要求时，应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4.14 如有外部或内部雇员投诉噪音问题时，由人资处进行确认，如有属超标时，要及时整

改并作好纠正预防措施。 

4.15 在外部汽车送货或出货时，仓库应尽量安排在晚上 22:00 之前，并减少噪音的影响（如

禁止鸣笛）。 

4.16 装卸货物时，搬运人员应尽量轻拿轻放，避免较大噪声。 

5.相关文件: 

5.1《噪声测量管理辦法》 

 

 6.相關表單: 

6.1 〈噪声测量记录表〉 

 


